
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5年5月7日刊登的案号(2025)粤0303民初13115号，原告詹文
霞，被告陈云飞公告中，“判决内容为:被告陈云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
起十日内向原告詹文霞支付欠款本金20500元及逾期利息(逾期利息以205
00元为基数，按照年利率3.85%的标准从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
偿之日止)”应为“判决内容为:被告陈云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向原告詹文霞支付欠款本金24500元及逾期利息(逾期利息以24500元为基
数，按照年利率3.85%的标准从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
止)”。特此更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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